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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地政策措施明白卡 

1 实行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

一 
政策内容 
企业申请产业项目用地，各地可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灵活

采取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弹性年期方式供应土地。土

地使用权人已依法取得的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申请补办

出让手续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采取协议方式出让。 

二 
申报对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产业项目用地单位。  

三 
操作流程 
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产业项目生命周期，合理选择

土地供应方式，发布土地出让公告。产业项目用地单位提

出竞买申请，按规定要求参与竞买土地，竞得土地后签订

出让合同并缴纳相关税费。已取得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的

土地使用权人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办出让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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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五 

六 
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

负责落实。 
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孙峻 

电话：0311-66771687 

 
 

1 实行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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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对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，以农、
林、牧、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，在确定土地
出让底价时，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《全国
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》的70%执行。按比例计算后低

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、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
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，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
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。 

二 申报对象 
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，
以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，对省确定
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，以及以农、林、
牧、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的出让底价可按不低
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《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》
的70%执行确定出让底价，但按比例计算后不得低于该项

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、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
的相关费用之和。 

2 采取优惠地价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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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

负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孙  峻 
电话：0311-66771687 

 
 

 

2 采取优惠地价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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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，企业在现
有工业用地上新建、扩建生产性用房或利用地下空间，
增加容积率的，不再补缴土地价款。 

二 申报对象 
现有工业企业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现有工业企业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，待各地自然
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，即可新建、扩建生产性
用房或利用地下空间。 

3 激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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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

负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孙  峻 
电话：0311-66771687 

 
 

 

3 激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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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利用存量房产、土地资源发展国家支持产业、行业的，
可享受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
政策。 

二 申报对象 
现有用地单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现有工业企业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，待各地自然
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，即可发展国家支持产业、
行业，并允许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。 

4 支持企业转型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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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

负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孙  峻 
电话：0311-66771687 

 
 

 

4 支持企业转型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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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政策内容 
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。 

二 申报对象 
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小微企业作出书面承诺后，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。
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。 

5 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

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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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职责分工 
各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
解释说明工作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魏  亮 
电话： 0311-66771891 

 

 

5 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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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新产业工业项目用地的生产服务、行政办公、生活服务
设施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15%的,仍按

工业用途管理。科教用地可兼容研发与中试、科技服务
设施与项目及生活性服务设施,兼容设施建筑面积比例不
得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%,兼容用途的土地、房产不
得分割转让。 

二 申报对象 
新产业工业项目用地和科教用地单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关部门，编制确定出让方
案，报经当地政府批准后实施。出让兼容用途的土地，按
主用途确定供应方式，在现有建设用地上增加兼容的，可
以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。 

6 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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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具体负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刘学工 
电话：0311-66771656 

 

 

6 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 



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地政策措施明白卡 

一 
政策内容 
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推行带方案出让土地
的工程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模式，土地出让后即时签订土
地出让合同，同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
规划许可证等手续。 

二 申报对象 
以带方案出让土地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用地单
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项目单位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，
持土地出让合同以及项目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文件向市县自
然资源或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7 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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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各市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行政审批局）具体负
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陈阳  
电话：0311-66772120 
 

 

 

7 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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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对于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项目，建设单位提出建设用地规
划许可申请，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完成审查，经有
建设用地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向建设单位同步核
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。 

二 申报对象 
需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用地单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对于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项目，建设单位提出建设用地规划
许可申请，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完成审查，经有建设
用地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向建设单位同步核发建设
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。 

8 优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划拨供
地合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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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各市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行政审批局）具体负
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陈阳  
电话：0311-66772120 
 

 

 

8 优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划拨供
地合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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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支持通过土地预告登记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。以出
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,对未完成开发投资总
额25%的,按照“先投入后转让”的原则,交易双方签订转
让合同后办理预告登记,待达到法定转让要求时,再依法办

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。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可作为办理建
设项目开发建设等相关审批手续的依据。 

二 申报对象 
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双方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交易双方签订转让合同，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
办理预告登记,待达到法定转让要求时,再依法办理不动产
转移登记。 

9 开展预告登记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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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业务指导，各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具体负责落实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刘学工 
电话：0311-66771656 
 
 

 

 

9 开展预告登记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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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政策内容 
企业可通过服务专区综合窗口，“一站式”办理不动产
登记、交易、缴税等业务。土地交付时已完成地籍调查、
缴清相关税费，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，全面推行交地
即交证。 

二 申报对象 
新供地项目用地单位。 

三 
操作流程 
合并地籍调查和土地供应环节勘测定界，地籍调查结果提
前审核入库。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，向市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提出“交地即交证”申请，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和
相关税费后，办理交地手续的同时办理不动产登记，领取
不动产权证书。 

10 高效便捷开展不动产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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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兑现时间 
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五 
职责分工 
各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
解释说明工作。 

六 
联系方式 
联系人：魏 亮 
电话：0311-66771891 
 
 
 

 

 

10 高效便捷开展不动产登记 


	河北省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地政策措施明白卡
	1实行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 
	1实行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 
	2采取优惠地价政策 
	2采取优惠地价政策 
	3激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
	3激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
	4支持企业转型发展 
	4支持企业转型发展 
	5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
	5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
	6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 
	6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 
	7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
	7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
	8优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划拨供 
地合并 
	8优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划拨供 
地合并 
	9开展预告登记转让 
	9开展预告登记转让 
	10高效便捷开展不动产登记 
	10高效便捷开展不动产登记 



